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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洋 公告编号：2023-086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终止增持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湖南优禾神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优

禾”）一致行动人湖南神州行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行者资本”或

“增持人”）计划自2023年4月10日起六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除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平均价格不高于2元/股。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州行者资本未增持公司股份，未

能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公司于2023年4月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增

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湖南优禾一致行动人神州行者资

本计划自2023年4月10日起六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除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1.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平均价格不高于2元/股。 

于2023年7月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

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过

半，增持人未实施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人将继续按照相

关计划，在符合增持条件的情况下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湖南优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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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3年8月8日收到湖南优禾的《关于终止增持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湖南优禾决定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湖南神州行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截至本告知函出具之日，湖

南优禾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3.22%，神州行者资本未

持有公司股份，为湖南优禾一致行动人。 

2、增持股份的目的：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改善。 

3、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 

4、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平均价格不高于2元/股，神州行者资本将根

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5、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4月10日起六个月内增持完毕（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除外）。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6、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州行者资本未增持公司股份，未能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三、终止增持计划的原因 

1、2022年8月13日，东方海洋发布《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预重整的提

示性公告》，根据发布的2022年半年报，公司进入预重整之前，控股股东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122,691.86万元(未经审计)。截至2023年7月29日，控股股

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140,533.76万元(未经审计)。 

即在预重整期间，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余额不但没有任何减少，反而增加

17,841.9万元，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仍在持续发生且持续恶化。 

2、根据发布的2022年半年报，公司进入预重整之前，公司净资产为4.18亿元，

负债合计23.14亿元；2023年4月29日，东方海洋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2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1.68亿元，负债合

计31.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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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公司进入预重整半年后，因违规计提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15.86亿元，负 

债增加8.65亿元，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且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由其他风险警示(ST)变为退市风险警示(*ST)，

较增持计划公告时(2023年4月10日)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退市风险进一步加剧。 

3、根据《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69)，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600-2,3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3.46%-221.23%，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5,300万元-6,3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61.44%-

2074.92%。 

即在预重整期间，公司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且至今尚未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退市风险进一步加剧。 

4、根据2023年3月25日公司发布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东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90,943,31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02%。2023年7月20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即2023年8月18日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后，不排除现

公司控股股东东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继续控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公司治理

失控的局面不能得到改善，股东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5、自2023年4月10日以来，东方海洋股价最高为每股3.09元，最低为每股2.45

元，未能满足增持计划中平均价格不高于2元/股的要求。 

基于上述公司在预重整期间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持续增加、公

司财务状况及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局势，湖南优禾通过增持以谋求公司控制

权，从而规范公司治理、挽救公司于危难的目标已无法实现，或者说即使通过增

持实现上述目标，亦不具备商业价值。经审慎研究和考虑，增持人决定终止本次

增持计划。 

四、其他事项说明 

增持主体面向全市场公开披露的增持计划，涉及全体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

和投资价值的判断，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和投资者决策造成重大影响，是市场高

度关注的重大事项。相关增持主体应对公司、增持价格、履行能力等审慎确定增

持计划，一旦作出增持计划并对外披露，理应严格遵守、及时履行，以明确市场

预期。但湖南优禾未按照前期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增持，增持期间内一股未增，

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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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终止实施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关于终止增持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九日 


